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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参加出国（境）交流项目资助办法 

为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鼓

励优秀本科生参加国（境）外学习交流，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受资助项目学生需满足以下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 

3. 诚实守信、品德优良，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

无违法违纪行为。 

4. 项目申请及派出阶段均为我校全日制在籍本科生。 

5. 圆满完成学校（学院）组织的长短期出国（境）交流项目

学习任务。 

第二条  资助本科生参加出国（境）交流项目，含短期项目

和长期项目两类。短期项目指交流期限为 90 天（含）及以下的项

目，主要包括寒暑假出国（境）交流、实习实践、国际会议、国

际竞赛等；长期项目指交流期限为 91 天（含）及以上的项目，主

要包括国际/港澳台交换生、国际/港澳台双学位、海外毕业设计

（论文）、海外访学等。资助金额按照学生实际完成项目发放，可

累计。 

第三条  旅费补助 

用于补助学生从学校到交流单位所在地的一次性往返国际

旅费，标准如下。机票价格不得显著高于航班经济舱的平均价格，

如实际支出低于补助标准，以实际支出金额为准。 

 



项目类型 旅费补助标准 

短期项目 0.5 万元/人 

长期项目 1.8 万元/人 

第四条  奖学金资助 

用于资助参加长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

基本学习生活费用，资助期限为 3-12 个月，参照国家公派留学人

员奖学金标准（附件），设置三级资助等级，分别按照 100%、50%、

25%比例发放。具体资助等级由教务部、国际交流合作处、相关

专业学院等单位代表组成的国际交流资助评审组评审确定。 

第五条  其他情况 

学院（书院、研究院）组织的整建制特色本科生出国（境）

交流项目，如因国家或学校特殊培养要求（全英文班、联培班、

强基计划、拔尖计划、各类实验班等学校人才培养特色项目）等

原因需超出上述标准发放资助的，需根据专业培养要求，提前做

好项目规划，编制项目预算，申请国际交流学习专项经费，经批

准后发放。 

第六条  以下情况不在资助范围内： 

1. 享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及国外政府、高校全额奖学金资助

的。 

2. 已获得其他渠道全额资助的。 

3. 未经学校（学院）批准，擅自出国（境）交流学习的。 



第七条  受资助学生如出现以下情况，将取消资助资格，已

发生的费用由学生承担，已发放的资助由学生退还。 

1. 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有不实信息或隐瞒不利信息的。 

2. 国（境）外交流学习期间有违反法律法规、外事纪律、校

纪校规或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 

3. 无故未按期出国（境）交流或逾期不归的。 

4. 擅自改变学习计划、未按要求完成项目学习交流任务的。 

第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长期出国

（境）项目和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短期出国（境）项目，由

教务部、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解释。 

 

附件：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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